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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5月 1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

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

056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的全文内容如下：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

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

资者理解，请公司从信息披露、募集资金、处置资产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如下信息。

一、关于信息披露

1. 年报披露，公司 2017 年非经常损益 1,389.93 万元，请比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损益》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要求，对年报第 9 页-第 10 页、第 189 页-第 190

页相关明细表进行补充完善，并请注册会计师按照第七条的要求，对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发表意见。

二、关于募集资金

2. 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专项报告”）中披露，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孙公司通过使用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

品获得投资收益 1,048.40 万元（含税）。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2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请补充披露本报告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期末投资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

请会计师事务所就相关补充披露信息发表鉴证意见；请独立董事对募集资金该使用情况是否与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情况存在差异发表意见；请保荐机构对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并对公司相关信息披露、

资金使用是否合规发表意见。

3. 公司专项报告中披露，收购天地人 90%股权为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东营国中环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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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为 3 个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目前，天地

人已完成出售，其他三家公司正在出售。根据《监管指引第 2 号》第一条，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可行进行充分论证，确信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请董事会补充披露出售上述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原因或考虑，并就 2013 年度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盈利情况进行分析，说明相关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三、关于处置资产

4. 年报披露，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碧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碧莱投资”）签署《水务资产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湘潭污水、湘潭水务、东营污水、涿州污水、

鄂尔多斯污水、碾子山污水公司股权。根据公司临时公告，碧莱投资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公开资

料显示，碧莱投资核准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8 日，成立时间短，其股东方经最终穿透为上海诺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达兴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与碧莱投资及其直接、间接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利益安排；并结合市场对水务及污水处理相关资产的近期交易情况，说明该交易以净资产溢价定价

的合理。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四、关于在建工程

5. 年报披露，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一期项目预算数为 299,156,027.92 元 ， 与 2016 年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的 预 算 数 284,555,800.00 元存在差异，请补充披露该项目的预算报告及差异出现的原

因。

6. 年报披露，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一期项目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为 100.05%，工程进度

为 100%。根据公司临时公告， 2017 年 12 月 14 日，根据中央环保督查文件精神和省、市交办要求，湘

潭市人民府就湘潭九华国中污水处理厂试运营工作召开专题会议，要求湘潭九华国中污水处理厂必须在

2017 年 12 月底前投入试运营。请补充披露该项目是否在 2017 年 12 月底前投入试运营，是否应由在建

工程转为固定资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

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

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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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5月 19日


